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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視導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訂定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及

計畫之規定，並為加強輔導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

落實教學正常化，促進教育適性發展，特訂定本計畫。     

二、視導期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以每學年完成視導學校為原則，

並可視需要，增加視導次數或進行追蹤輔導。 

三、視導重點 

學校應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之規定，落實編班、課程規

劃、教學與評量，於學校網站首頁或專區適度公布相關資料，並落實

校本督導與查核機制，依下列規定 

(一) 編班正常化 

學生之編班及導師編派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

學習準則」及「臺北市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

之規定辦理。 

(二) 課程教學正常化 

1. 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擬訂各學習領域之課程實施及

學習節數等。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及「臺北

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課後輔導

及寒暑假學藝活動。 

2. 詳實填寫教室日誌記錄課程內容，避免只記錄「寫學習單、小

考」等內容，業於112年7月11日北市教中字第1123056327號調

修本市國民中學教室日誌及課後輔導教室日誌參考示例，新增

多元評量之成效檢核，以展現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3. 定期召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與領域教學研究會，落實課程規

劃及研討等功能，並應要求配課教師參加配課領域（科目）之

教學研究會。 

4. 學校及教師不得要求學生購買參考書或測驗卷，並不得以參考

書為教學內容，指定之家庭作業亦不得為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

容。學校教師可透過自編（共編）講義及測驗卷等給予學生差

異化及加深加廣學習，以維護學生權益。 

5. 彈性課程應依經備查之課程計畫及課表實施，且不得有挪課之

情形，亦不得借課考試。 

(三) 評量正常化 

1.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臺北市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

展及個別差異以多元方式進行之，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

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2.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國民中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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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管機關辦理升學或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考試處理原則」，學

校為輔導學生升學所辦理之模擬考試（或稱複習考試），全學

期不得超過2次，其考試結果不得列入學生成績評量計算。 

3. 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及「臺北市國民中學學

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

一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另因應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及依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規定，為保障兒

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第1節課前時間，應透過閱讀、音

樂欣賞、影片賞析等多元素材活動，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四、實施方式 

由本局組成視導小組，其成員及辦理流程如下： 

(一)視導小組委員：由本局就下列人員聘任之，2-3人1組： 

1.駐區督學。 

2.聘任督學。 

3.專家學者。 

4.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輔導團團員。 

(二)辦理流程： 

1.每學年開學前將「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自我檢核表」（附件1）

及相關資料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或專區。 

2.採「無預警方式視導」，於視導當天始得通知。視導學校時間，

以半日為原則，依視導流程表（附件2）進行。 

3.視導小組委員實地到校視導後，填寫視導紀錄表（附件3），由

本局續處，並視需要追蹤輔導；學校實施之困難與建議事項，

由本局提報相關會議研議。 

4.學校應備妥編班、課程規劃、教學、評量及相關檔案資料（附

件4），應於本局視導小組到校時，提供予視導委員參閱。另隨

機抽訪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晤談時間以不影響學生作

息、教師教學的原則下進行。 

5.針對受訪時提供不符實際情形之資料，或已被訪視但仍需改善

之學校，進行複查或追蹤輔導。 

五、獎懲與補助 

(一)經本局教學正常化視導，本局得依視導結果予以獎勵，獎勵額度

如下： 

1.其視導結果評為完全落實之學校：校長小功一次、其他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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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嘉獎二次（至多三名)。 

2.其視導結果評為絕大部分落實之學校：校長嘉獎二次、其他相

關人員嘉獎一次（至多三名)。 

(二)本局承辦人員：嘉獎二次(至多三名）。 

(三)承辦學校人員：校長小功一次、其他相關人員嘉獎二次（至多三

名）。 

(四)違反相關規定或未據以落實教學正常之校長、學校行政人員及教

師，經限期改善而屆期仍未改善或重覆發生者，應依「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落實考核，私立學校並應落實依「私立學校法」

第55條，視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六、視導結果及追蹤輔導之狀況，應列為本局年度中增減相關計畫補助經

費之重要依據。 

七、實施經費：本計畫本局視導小組委員之視導費、交通費、膳雜費等相

關費用，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